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羈押之聲請與決定 
黃博彥(黎律師)編著《刑事訴訟法研析(上)》高點出版 

 
 
 

一、羈押之聲請機關 

偵查中羈押之聲請 

偵查中羈押之聲請，由檢察官為之。而決定機關則為該管法院。申言之，即受理案件之檢

察官所屬檢察署所對應配置的法院。 

審判中羈押之聲請 

實務認為，審判中法院得不待檢察官之聲請，自行決定羈押之相關處分，因此反面推論，

審判中檢察官無羈押聲請權。 

 

爭點探討 審判中檢察官是否可為羈押之聲請？ 
    

否定說  

實務見解（最高法院96台抗593裁） 

刑事訴訟法關於被告之羈押，分為偵查中之被告（或犯罪嫌疑人）及審判中之被告，前者

應經由檢察官聲請，法院始得為羈押與否之裁定，不得逕依職權為之；後者則賦予法院本

於職權以決定是否為羈押之裁定。蓋檢察官代表國家行使追訴權，於偵查中有無羈押被告

之必要，自應由檢察官先行判斷後，對於因拘提或逮捕到場之被告（或犯罪嫌疑人），得

依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規定，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；對於經傳喚、自首或自行到場之被

告，依同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四項規定，得予逮捕，並將逮捕所依據之事實告知被告後，

聲請法院羈押之；另被告於停止羈押後，有再執行羈押之事由者，依同法第一百十七條第

二項規定，檢察官亦僅得對於偵查中之被告，聲請法院行之。是依前揭規定，均限於對偵

查中之被告，檢察官始有向法院聲請羈押或再執行羈押之權。至於案件經起訴後，已移由

法院審理，有無羈押被告之必要，應由法院依職權決定，刑事訴訟法並無檢察官得於審判

中聲請羈押被告之明文，縱為聲請，亦僅在於促使法院依職權發動而已。檢察官於審判中

既無聲請羈押被告之權，倘提出聲請，除法院亦認有羈押之必要，無庸再為無益之駁回者

外，應認其聲請為不合法。 

學說見解 

學者有認為，檢察官起訴後的角色，已從偵查者轉變為當事人，自不宜由一方當事人對於

對造為人身自由干預之聲請，否則將有違「武器平等」及「當事人對等」原則。
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鄭逸哲，審判中不得因檢察官聲請而羈押被告，月旦法學教室第79期，2009年5月，頁13；柯耀程，對人

之強制處分，月旦法學教室第79期，2009年4月，頁6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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肯定說 

林鈺雄老師2 

從文義上來看，偵查中檢察官有聲請權，並無法導出審判中無聲請權的結論。所謂審判

中法院得不待聲請逕予羈押被告，僅表示案經起訴後法院有依職權主動羈押被告之權

限，非謂檢察官不得聲請。 

從目的言，審判中亦由檢察官來聲請，不但能使羈押相關程序更為符合控訴原則的分立

精神，也能避免法官自己成為發動者與決定者之雙重角色，更何況同時負有追訴犯罪職

責與客觀性義務的檢察官，如果隨著案件進行而認為應該改變羈押與否的狀態，提出相

應的聲請，正是其應有的表現，哪有禁止的道理？ 

禁止檢察官聲請羈押，已背離控訴原則的構造，亦違反法官中立性要求、公平審判原則、

無罪推定原則。甚至我們可以說，集羈押發動者、決定者及本案審判者三重混合角色於

一身的包公化法官，才是「形同糾問」。控訴制度之下，本來應該全程擔任重頭戲角色

的檢察官，也同時被邊緣化！ 

綜上所述，即便是審判中，也應該把檢察官聲請當原則，法院依職權羈押當例外才是。 

王兆鵬老師、吳巡龍檢察官3 

現行制度已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後，基於「兩造對抗」之精神，法官應居於客觀中立地位

進行准駁，如此設計始為一貫。 
   

二、羈押之決定機關 

釋字第392號解釋前 

民國86年12月21日修法之前，第102條第3項規定：「第71條第3項及第4項之規定，於押票

準用之。」也就是說羈押之決定，偵查中由檢察官為之，審判中由法官為之。 

釋字第392號解釋後 

大法官釋字第392號解釋作成後，宣告上述條文兩年內失效，也因此羈押決定權正式回歸法

院，其內容節錄如下： 

憲法第8條第1項、第2項所規定之「審問」，係指法院審理之訊問，其無審判權者既不得為

之，則此兩項所稱之「法院」，當指有審判權之法官所構成之獨任或合議之法院之謂。法

院以外之逮捕拘禁機關，依上開憲法第8條第2項規定，應至遲於24小時內，將因犯罪嫌疑

被逮捕拘禁之人民移送該管法院審問。是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01條、第102條第3項準用第71

條第4項及第120條等規定，於法院外復賦予檢察官羈押被告之權；同法第105條第3項賦予

檢察官核准押所長官命令之權；同法第121條第1項、第259條第1項賦予檢察官撤銷羈押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林鈺雄，刑事訴訟法（上），7版，2013年，頁365-366；林鈺雄，檢察官的掘墓人？月旦法學雜誌第207

期，2012年8月，頁52以下。 

3 王兆鵬、李榮耕、張明偉，刑事訴訟法（上），2013年，頁355；吳巡龍，起訴後對於法院羈押與否決定

不服的救濟－兼評大法官釋字第六三九號解釋，月旦法學雜誌第166期，2009年3月，頁239-24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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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止羈押、再執行羈押、繼續羈押暨其他有關羈押被告各項處分之權，與前述憲法第8條第

2項規定之意旨均有不符。 

三、偵查中羈押之聲請程序 

拘捕前置原則 
  

拘捕前置原則（適用前提：偵查中）
 

拘捕到場

自行到場

檢察官

司法警察
不得解送（§229Ⅲ），但可
依任意同行方式移送地檢署

視有無刑訴§228Ⅳ事由

審查拘捕之
是否合法性

合法

不合法

可聲請羈押（§93Ⅱ），但法
院應審查有無羈押原因與必要

˙應釋放被告，不得聲請羈押
˙若仍聲請羈押，法院亦應駁
　回檢察官之聲請

無

有

應釋放被告，不得聲請羈押

依刑訴§228Ⅳ逮捕後可聲
請羈押，但法院仍應審查有
無羈押原因與必要

 

定義 

拘捕前置原則係指偵查中檢察官若欲聲請羈押，必須以該被告係合法拘提或逮捕到場者

為前提，倘若未依法定程序拘捕到場，此時檢察官不得聲請羈押，法院亦不應准許羈押

之聲請。 

法源依據 

傳統學說與實務多認為，拘捕前置原則係緣自於憲法第8條：「Ⅰ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

保障。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逮捕拘

禁。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，不得審問處罰。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、拘禁、審問、處罰，

得拒絕之。Ⅱ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，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，以

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，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。本人或

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，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。」 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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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目的 

憲法要求拘捕前置主義，是為了讓法院可以同時審查拘捕的合法性及羈押的必要性，

以保障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。若法院認為先前的拘提或是逮捕違法，便不能

為羈押的決定。
4 

惟實務上認為，法院在審查拘提或逮捕之合法性時，僅得形式上審查拘提或逮捕程序

是否合法，而不能進行實質審查拘提或逮捕之必要性。 

對此學者認為，即令檢察官有拘提及緊急拘提之權，法院亦應同時就拘提逮捕之程序

及實體要件審查合法性。依目前法律解釋，檢察官確實仍有拘提逮捕之權限，惟法院

如只能審查拘提逮捕之形式合法性，拘提逮捕前置主義之真正目的無法完全實現。
5 

拘捕與聲請羈押之事實必須相同（案件單位說） 

依照案件單位說，羈押被告與否，應以犯罪事實為單位，為個別審查，如此方符合令

狀原則之要求，同一被告之二個犯罪事實，經令狀審查而個別決定是否核發押票自屬

當然。
6 

從而，拘提或逮捕所憑之犯罪嫌疑事實與羈押所憑之犯罪事實，必須具有「同一性」。

倘若個案中檢察官先以被告之甲案拘提被告，而另以同一被告之乙案聲押之情形，即

係基於不同事實所為之聲請，不僅有違程序明確性原則，亦造成檢察官有「以甲案拘

提之名，行偵查乙案之實」之機會，所為之羈押聲請不應被核准。
7 

 

   
 

在停止羈押後，犯罪嫌疑人甲便逃逸無蹤。一日，員警乙在巡邏時，發現甲，便予以逮捕。於

警詢中，甲向警察表示要與其已經到場的辯護律師丙會見。警察向檢察官請示，檢察官表示，

警詢完畢後立即讓甲與丙會面。在警詢中，甲詳盡地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實。隨後，警察移送

甲至地檢署，檢察官訊問後，向法院聲請羈押。試問，甲的自白有無證據能力？其審查基準為

何？又，就檢察官羈押的聲請，法院應如何裁定？（25分） （102東吳） 
 

【答題關鍵】 
本題涉及拘捕前置原則與接見交通權兩大爭點。接見交通權部分，請讀者參閱【本編 第

三章 辯護人】。至於拘捕前置原則，重點在於羈押前的拘捕合法性判斷。本案警員乙巡邏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黃 朝 義 ， 從 令 狀 主 義 觀 點 檢 視 羈 押 制 度 ， 台 灣 法 學 雜 誌 第 1 2 0 期 ， 2 0 0 9 年 1 月 ， 頁 4 0 。 

5 王兆鵬、李榮耕、張明偉，刑事訴訟法（上），2013年，頁361；陳運財，偵查中之羈押審查，月旦法學

雜誌第92期，2003年1月，頁301。 

6 陳運財，偵查中之羈押審查，偵查於人權，2014年，頁256。 

7 黃朝義，從令狀主義觀點檢視羈押制度，台灣法學雜誌第120期，2009年1月，頁41；陳運財，偵查中之羈

押審查，偵查於人權，2014年，頁25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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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發現甲予以逮捕之行為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中關於逮捕之相關規定，將影響檢察官聲押之合法

性。若係非法之拘提或逮捕，法院應認為羈押聲請不合法予以駁回。 

 

24小時之聲請時限 

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，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24小時內，敘明羈押

之理由，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（憲法§8Ⅱ、刑訴§93Ⅱ）。 
    

      
  

24小時之起算時點8 

逮捕，係指以強制力將人之身體予以拘束；而拘禁，則指拘束人身使其難以脫離一定空

間。兩者均屬人身自由剝奪的態樣。 

楊雲驊老師認為，拘禁與逮捕必須要實質判斷（惟實務採形式判斷，應予留意），只要

事實上已經構成國家「以強制力將其人之身體予以拘束」或「拘束人身使其難以脫離一

定空間」的情況，則無論公權力實施之名稱是否叫做「逮捕」或「拘禁」，自剝奪人身

自由之角度而論，均等同於「拘禁、逮捕」。 
        

   

 
甲涉及多次持槍行搶超商，檢警據報後，開始偵查。請回答下列問題： 

檢察官偵查後，認甲有涉案嫌疑，遂聲請搜索票及簽發傳票，交由警方於某月一日早上九時

持搜索票至甲住處搜索，甲當時正在屋內，警方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44條第2項規定封鎖現場

並禁止甲離開。搜索完畢後，警方持傳票將甲送至地檢署接受訊問，檢察官訊問甲及調查若

干證據後，以甲涉有重嫌且有羈押之必要為由，於同日下午五時宣告當庭逮捕甲，並於次日

下午四時向該管法院聲請羈押甲。試問此一聲請羈押之合法性。 （96東吳） 
 

【答題關鍵】 
本題涉及憲法第8條與刑訴第93條第2項拘捕後24小時內聲請羈押之計算。實務自形式拘提

或逮捕時開始起算24小時，故24小時應自檢察官1日下午5時開始起算；至於楊雲驊老師則認為

應實質觀察人民人身自由遭拘束之時點開始起算24小時，故應自1日早上9時開始起算24小時。 

 

※完整內容詳見：黃博彥(黎律師)編著《刑事訴訟法研析(上)》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楊雲驊，二十四小時的計算，月旦法學教室第53期，2007年3月，頁22-2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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